
 

重思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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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黑格尔−马克思问题”是我们理解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的关键线索。该问题的核心内涵是市

民社会的非伦理性问题，黑格尔首先洞见到了市民社会的反伦理倾向，并把它看作现代社会的根本难题。马

克思在新的历史条件之下分两步对该问题的内涵做了进一步的深化。他先通过分析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

系而明确断定市民社会并不同时具有伦理功能，而只有反伦理倾向；接着，又通过对市民社会内部权力关系

的分析，在阶级统治的理论框架之下对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重新阐释。通过把市民社会概念转

化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概念，马克思把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非伦理性的判断转化为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发

展趋势的断定，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经济+自由主义政治”的发展模式注定无法持存。从“黑格尔−马克思

问题”出发来具体阐发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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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近十多年来，中国学界对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兴趣日益浓厚，在这一学术现象的背后，是当代

中国学者的现实关切，是他们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特有前提和具体路径的理论思考。但要参透马克思的市

民社会理论与当代中国现实之间的关联，我们必须找到足够多的中介来帮助我们建立这一联系。概要地

说，至少有四个中介性的环节：首先是黑格尔和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非伦理性的深刻洞见，我们可把它简

称为“黑格尔−马克思问题”。其次是资本主义社会从自由资本主义向“有组织的资本主义”（organized
capitalism）的转型，以及它以极权主义的方式对“黑格尔−马克思问题”的错误回应。再次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两大领域分别出现的两种回应该问题的重要努力。在理论领域最具代表性的是哈

贝马斯的市民社会理论，他带着对“黑格尔−马克思问题”的充分自觉和对福利国家的正当性危机的清醒

意识来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重构市民社会理论，希望能够在理论上探索出一条回应“黑格尔−马克思问

题”的现实道路。在实践领域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国的改革，改革意味着在社会主义的框架之下，通过对国

家和社会的关系的重构，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中来回应这个困扰着整个现代性事业的“黑格尔−马克思问

题”。最后是在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危机的背景之下，对于上一环节中的理论和实践努力的重新反思。

本文的写作重点仅在于概要阐述“黑格尔−马克思”问题，它基本上属于第一个环节的研究范围。文

章分三个层次展开：首先是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简要论述，重点在于说明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双重性

质的分析。其次是概要阐述马克思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反驳和吸收。马克思在政治革命的框架之下理

解现代世界，他一方面直接反驳掉了黑格尔给出的解决问题的道路，另一方面又在对市民社会的非伦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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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断定上直接吸收了黑格尔的相关思想。最后是简要论述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非伦理性的进一步断定。马

克思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入手，分三步逐渐深入到了对市民社会内部的自我否定趋势的批判：其一是对市民

社会内部权力关系的洞见；其二是对现代社会的阶级统治结构的分析；其三是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非伦

理性的进一步阐述。以上述三个层次的论述为基础，本文旨在说明，马克思如何在新的时代背景之下，对

黑格尔所提出的市民社会的非伦理性问题进行了深化，以及“黑格尔−马克思问题”为什么是内在于整个

现代化事业中的根本性难题。

一、黑格尔论市民社会的双重性质

在政治革命和商业社会的双重现实前提之下，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明确指出，市民社会是现代

伦理生活的一个环节。这一判断至少包括四个层次的内涵：首先，市民社会是现代世界的特有成就，它使

主观自由的原则得以安放。其次，市民社会具有明确的非伦理性，如果任其自行发展必将导致共同体的瓦

解和伦理生活的败坏。再次，在现代国家的支撑和统摄之下，市民社会同时具有伦理的功能，其内部具有

多重伦理机制。最后，市民社会的非伦理性质之所以可以得到限定，是因为市民社会同时以国家为前提和

目的。

首先是明确断定市民社会是现代伦理生活的一个重要环节。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指出，现代伦

理生活有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三大领域。从概念的角度看，这三大领域分别代表着普遍性概念的三个发

展环节：家庭以直接的普遍性为原则，是第一个环节；市民社会是对内在于普遍性概念中的特殊性原则的

释放，它代表着反思的高度，是第二个环节；国家以具体的普遍性为原则，它是对被释放出去的特殊性原

则的包容，实现了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是第三个环节。在这一理论框架之下，黑格尔明确指出市民社

会有两大原则：首要原则是特殊性，次要原则是普遍性的形式。“具体的人作为特殊的人本身就是目的；

作为各种需要的整体以及自然必然性与人性的混合体来说，他是市民社会的一个原则。但特殊的人在本质

上是同另一些这种特殊性相关的，所以每个特殊的人都是通过他人的中介，同时也无条件地通过普遍性形

式的中介，而肯定自己并得到满足。这一普遍性的形式是市民社会的另一个原则。”①把这段话转换成现

实生活画面，就是说在市民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相互分离，每个人都把特殊的自己认作是目的。或者说，在

市民社会中每个人的人格地位都得到了承认，每个人都把自己的特殊利益和自由任意认作是规定其行动的

目的。另一方面，市民社会中的人们又由于各自的实际需要而普遍地相互关联，每个人都必须通过与他人

的关系的中介才能实现自己的目的、满足自己的需要。因此，市民社会中人的行动又必须采取普遍性的形式。

关于市民社会的实际形成，黑格尔主要强调了两点：第一，市民社会必须以国家为前提才能得以存在

和发展；第二，市民社会是现代世界的特有成就。“市民社会是处在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差别的阶段，虽然

它的形成比国家晚。其实，作为差别的阶段，它必须以国家为前提，而为了巩固地存在，它也必须有一个

国家作为独立的东西在它面前。此外，市民社会是在现代世界中形成的，现代世界第一次使理念的一切规

定各得其所。”②黑格尔在这里首先指出，市民社会必须以国家为前提，只有在国家守护住整个共同体的

统一性和普遍性的前提之下，才能让市民社会中每一个人的特殊性得到释放。黑格尔同时还特别指出，市

民社会是现代世界的产物，因为在古代的伦理共同体中没有对主观自由原则的承认。“单个人独立的本身

无限的人格这一原则，即主观自由的原则，以内在的形式在基督教中出现，以外在的从而同抽象的普遍性

相结合的形式在罗马世界中出现，它在现实精神的那个纯粹实体性的形式中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③

也就是说，在古希腊城邦生活解体时期，虽然主观自由的原则已经开始萌发，但它无法在以单纯的实体性

为原则的古代伦理共同体中得到安放。经过了基督教精神和罗马世界这两大环节，它最终才在现代世界借

助于市民社会中的多重机制得到安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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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年，第 197 页。

②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 197 页。

③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 2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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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市民社会的内部机制，黑格尔指出，我们可以分三个环节来对它们进行考察。首先，是需要的体

系，即市民社会是一个普遍的劳动分工和商品交换体系，每一个自由的个体都可以参与该劳动分工体系，

并凭借自己的劳动而分享公共财富，满足实际需要。其次，是司法，它通过在法律上确保每一个成员的自

由个体地位和私有财产权利，来为需要的体系提供法律前提和司法保障。最后是警察和同业公会，它们分

别为需要的体系的正常运行提供两个方向上的支撑。一是以国家面目出现的力量，它代表一种外在的普遍

性，以多种方式来确保一个稳定的外部生活秩序；二是在市民社会中以各个群体面目出现的力量，它代表

一种内在的普遍性，使得每个成员可以在自己的实际生活中达到一定程度的普遍性。概言之，这三个环节

之间是层层递进的关系：需要的体系是结果；它之所以可能，首先要有法律层面的支撑和保障；除此之

外，它还需要有以国家面目出现的外在普遍性的力量，和以同业公会等面目出现的内在普遍性的力量的进

一步支撑。

其次是明确指出市民社会具有非伦理性质。关于市民社会的发展趋势，黑格尔的判断与亚当·斯密的

判断大相径庭。斯密作为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强调市民社会本身具有道德性质，市民社会条件下的

自由劳动和普遍交换可以使整个社会得到成全。黑格尔却强调指出，市民社会具有非伦理性，任由其自行

发展，不仅会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且甚至会带来整个伦理共同体的瓦解。黑格尔先从原则的高度指出

市民社会的非伦理性质的内在根据，在此基础之上，他又进一步从现实的角度对市民社会的自我瓦解趋势

进行了具体分析。

我们先来看黑格尔从原则的高度所进行的分析。“这里，伦理性的东西已经丧失在它的两极中，家庭

的直接统一也已涣散而成为多数。这里实在性就是外在性，就是概念的分解，概念的各个环节的独立−
这些环节现在已经获得了它们的自由和定在。”①黑格尔在这里明确指出，市民社会之所以具有非伦理

性，是因为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原则在这里被分离开来，对于市民社会中的个体来说，二者之间仅仅只是外

在的关系。更进一步地说，就是市民虽然承认有外在的普遍性的力量，但他们对外在普遍性的承认仅仅只

是为了实现自己特殊性的目的。所以，无论是市场经济领域的客观规律，还是以国家面目出现的法律体系

和公共秩序，它们对于市民社会中的个体来说都只是一种外在的普遍性。只要我们在原则上停留于特殊性

与外在的普遍性，我们就是在维持一个外部秩序的条件下纵容特殊性原则的无限发挥，其结果必将是对市

民社会本身的瓦解。

我们再来看黑格尔从现实的角度对市民社会的深刻剖析。黑格尔首先指出，市民社会必然会导致极致

的贫富分化。市民社会中的法律虽然承认人与人之间的抽象平等关系，但其出发点却是人与人之间的实际

差异。这里所说的实际差异，既包括先天的自然差异，也包括后天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差异。又因为市民社

会中人仅仅以特殊性和外在普遍性为行动原则，在人与人之间的普遍交往关系充分展开之后，人与人之间

原有的实际差异会被无止境地放大。市民社会中必然会产生极致的贫富分化。极致的贫富分化将导致贱民

的产生：“当广大群众的生活降到一定水平−作为社会成员所必需的自然而然得到调整的水平−之

下，从而丧失了自食其力的这种正义、正直和自尊的感情时，就会产生贱民，而贱民之产生同时使不平均

的财富更容易集中在少数人手中。”②黑格尔在这里强调指出，贱民不仅在物质生活条件上身处贫困状

态，更在精神上陷入了绝对贫困。精神上的贫困一方面体现在他们在主观态度上往往仇恨富人、反对社

会、敌视政府，另一方面也体现在他们彻底丧失了自食其力的尊严感和荣誉感。黑格尔更进一步指出，市

民社会虽然可以带来财富的不断增长，但它却永远无法用既有的财富来预防和解决贱民问题。伴随着大量

贱民的产生，市民社会显露出了自我瓦解的趋势。

黑格尔同时还指出，市民社会必然导致普遍的自我异化。如果市民社会的成员只是以自己的特殊性为

原则，那么他在共同体中就只能通过炫耀财富这种纯粹外在的方式来获得他人的承认。“如果个体不是一

个合法同业公会的成员，他就没有等级尊严，并由于他的孤立而被归结为营利自私，他的生活和享受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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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 2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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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得不稳定了。因此，他就要用外部表示来证明他在本行业中所达到的成就，借使自己得到承认。”①黑

格尔在这里以炫富的工商业者为例，来说明市民社会中人的自我异化状态。市民社会中孤立的个体之所以

要炫富，是因为他已经失去了与共同体之间的任何内在关联，他只能借助财富这种具有社会性质、且可被

他人识别的要素来证明自己在人群中的地位，来赢得他人的承认。与黑格尔的“贱民”概念相参照，我们

可以称市民社会中这些炫富的个体为“有钱的贱民”（rich rabble）。他们对财富的无限追求和无度挥霍同

样意味着对共同体生活的败坏。

再次是同时指出市民社会内部必然存在一系列伦理机制。黑格尔指出市民社会的非伦理性，是为了找

到限制市民社会自我瓦解趋势的现实道路。关于这条现实的道路，黑格尔指出其主要机制是等级和同业公

会，支撑这两大机制的基本原则是特殊性和有限的普遍性的统一。

一个健全的市民社会的现实画面并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分离和对立，而是一个个具有独立人格地位的私

人分属于不同的群体，这些群体各自发挥其特有功能，共同支撑起整个共同体。关于这些群体，黑格尔提

出了两个层次上的区分，第一个层次是三个等级之间的区分，第二个层次是在第二等级（即产业等级）内

部的同业公会之间的区分。市民社会中的三大等级分别是实体性的等级（凭靠土地生活的等级，他们守住

的是对整个伦理共同体的信任）、产业等级（主要从事手工业、工业和商业，他们守住的是个体的独立精

神）、普遍等级（他们坚守的是整个社会的普遍利益）。在产业等级的内部，各个不同职业的群体又分属

于各个不同的同业公会，每个同业公会守住的是这个特定行业之相对于整个社会的重要地位。无论是等级

还是同业公会，其原则都是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统一。“如果说，国家的第一个基础是家庭，那么它的第二

个基础就是等级。等级之所以重要，就因为私人虽然是利己的，但是他们又必须要把注意力转向别人。这

里就存在着一种根源，它把利己心同普遍物即国家结合起来，而国家必须关心这一结合，使之成为结实和

坚固的东西。”②黑格尔在这里明确指出，等级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市民社会中不能只有特殊性和普遍

性之间的分离和对立，还必须有特殊性和普遍性之间的统一，而等级正是实现特殊性与普遍性统一的重要

机制。黑格尔接下来在论述同业公会的重要性时，基本上沿用了同样的思路，他明确指出同业公会的原则

就是特殊性与有限的普遍性之间的统一。

关于同业公会的伦理功能，黑格尔明确指出，同业公会可以使市民社会中必然出现的极致的贫富分化

和普遍的自我异化这两大破坏性的趋势得到限定。首先是贫富分化的问题：“总之，它是作为成员的第二

个家庭而出现的，至于一般市民社会则是一种比较不确定的家庭，因为它同个人及其特殊急需比较疏

离。”③黑格尔在这里直接用“第二个家”来界定同业公会的伦理功能。也就是说，市民社会虽然必然导

致贫富分化，但同业公会通过为其成员提供一定的生活保障，可对这一发展趋势进行限定，可有效防止其

成员陷入绝对贫困境地。我们再来看自我异化的问题：“在同业公会中，家庭具有它的稳定基础，它的生

活按能力而得到了保证。此外，这种能力和这种生活都得到了承认，因之同业公会的成员毋需用其他外部

表示来证明他的技巧及他的经常收入和生活，即证明他是某个人物。”④黑格尔在这里指出，市民社会中

的人实际上是通过发挥自己的特殊才能为社会整体做贡献，同业公会一方面让其成员的社会贡献得到整个

社会的充分承认，另一方面也让其成员更加自觉地为社会做贡献。在同业公会成员这里，特殊性和普遍性

达到了具体的统一，自我异化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克服。

最后是强调指出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具有复杂的结构性关系。黑格尔明确指出，国家既是市民社会的

前提，又是市民社会的目的。“现实的理念，即精神，把自己分为自己概念的两个理想性的领域，分为家

庭和市民社会，即分为自己的有限性的两个领域，目的是超出这两个领域的理想性而成为自为的无限的现

实精神，于是这种精神便把自己这种有限的现实性的材料分配给上述两个领域，把所有的个人当作群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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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这样，对于单个人来说，这种分配就是以情势、任性和本身使命的亲自选择为中介的。”①黑格尔在

这里从概念的角度对国家与家庭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界定，这一界定主要有两个层次的现实内

涵：首先，家庭和市民社会并不是在先的。家庭和市民社会只是精神的两个有限性的领域，落实为现实生

活，也就是说，在现代世界中家庭和市民社会这两个领域要以国家为前提才能得到发展，国家为这两个领

域的发展提供基本的法律前提和必要的外部支撑。其次，国家是目的本身。家庭和市民社会这两个有限性

的领域并不是目的本身，通过家庭和市民社会这两大领域的发展，精神要进一步上升为自为的和无限的现

实精神。转换成日常生活的语言，这就是说，国家不仅要为市民社会的发展提供前提，更要对市民社会的

发展进行干预、限定和引领。市民社会虽然可以让主观自由的原则得到落实，但它却具有强烈的非伦理

性，不能自我维系。国家必须在更内在的意义上支撑市民社会，必须对市民社会内部的伦理机制进行培育

和支持，这样的市民社会才会有伦理功能，其成员才能在实际生活中获得教养，超越主观任意，达到对普

遍性的认同。概括起来，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是三环节式的关系：从国家到市民社会再到国家。

论述至此，我们可以说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主要有两大杰出贡献：一是明确提出了市民社会的非伦

理性问题，断定其是现代世界的根本性难题；二是同时给出了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该方案的要害在于国

家相对于市民社会的优先地位。

二、马克思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反驳与吸收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直接来源于黑格尔。概要地说，他先后分两步完成了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

扬弃。首先是在政治革命的理论框架之下对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进行直接吸收和反驳，并明确提出市民

社会批判的任务。其次是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提出阶级统治理论，并进一步从资产阶级社会的角度再

次论述了市民社会的非伦理性问题。马克思在 1843−1844 年间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完成了第一步。

从具体内容来看，马克思一方面对黑格尔给出的解决问题方案进行了反驳，他先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

判》中对黑格尔的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理论进行了直接反驳，紧接着又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对国家与市

民社会之间的现实关系进行了重解；另一方面他又直接吸收了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并在《论犹太人问

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分别用自己的概念再次强调了黑格尔所指出的市民社会的两大

问题。

首先是对黑格尔的解决问题方案的反驳。黑格尔在法哲学中一方面明确指出市民社会问题是现代世界

的根本难题，另一方面又强调国家是解决问题的真正场所。只有从国家出发，我们才能守住国家与市民社

会之间的三环节式的关系（从国家到市民社会再到国家），才能实现让市民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并同时

对其自我否定性的发展趋势进行限定的双重目标。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是对这一思想的直接反

驳。通过对黑格尔的国家哲学进行集中批判，马克思致力于弄清楚黑格尔究竟是否已经指出了解决问题的

道路、国家究竟是不是解决问题的真正场所。接下来的《论犹太人问题》则是对这一思想的进一步反驳。

马克思以美国社会为现实参照，进一步分析了现代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多重关系，明确指出二者之间关

系的发展趋势不是国家统摄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吞噬国家。

概要地说，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主要分两步对黑格尔给出的解决问题方案进行了批判：

第一步是从总体上进行批判，指出黑格尔的三环节式的理论无现实根据，在根本上是一种“逻辑的、泛神

论的神秘主义”②；第二步是对黑格尔所说的现代国家内部的三个环节（王权、行政权和立法权）进行具

体批判，指出国家根本无法解决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对立，无力实现对市民社会的统摄式引领，不是解

决问题的真正场所③。在总体性批判的层次，马克思明确指出，黑格尔之所以能构建出上述这种三环节式

的关系，是因为他借助于神秘主义，即观念的神秘的运动。这种神秘主义主要体现为两个方向的运动：首

重思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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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从国家到家庭和市民社会的运动，其次是从市民社会再向国家的过渡。在第一个方向的运动上，其神

秘性在于，这里不是直接从家庭和市民社会的现实出发，而是把它们看作源自那更加根本的规定，即精

神。之所以要这样做，是为了在下一步能够把家庭和市民社会再纳入到精神中去。在第二个方向的运动

上，其神秘性就在于，这里根本没有涉及从家庭和市民社会向国家的真实过渡，而是把这个真实过渡的问

题转变成了从必然性向自由的过渡。通过对这两个方向的运动的依次批判，马克思直接反驳掉了黑格尔所

给出的解决问题的道路，摆在我们面前的依然是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对立。

在具体性批判的层次上，马克思指出，现代国家内部的三个环节（王权、行政权和立法权）各自具有

内在缺陷，既无力守住现代国家的普遍性，更无法实现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关于王权，马克思指出，

黑格尔关于王权的思想在政治实践上意味着君主立宪制，而君主立宪制最终只能带来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

的分离，以及政治国家对市民社会的统治。这意味着，政治国家作为人民所制造出来的一种特殊力量，反

过来对人民进行统治。因此，在这里既没有真正的普遍性，也没有对主观自由原则的真正实现。关于行政

权，马克思指出，黑格尔之所以高度重视行政权，把它设定为沟通市民社会和国家的中介，是因为他看到

了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分离。马克思认为，该行政权思想在实践上会被落实为官僚政治，官僚政治只是

对抽象的现代国家的实际表达。作为一个封闭的体系，它一方面会带来市民社会与现代国家的彻底分离，

使市民社会中的个人与国家事务彻底绝缘；另一方面，它在与市民社会彻底分离的前提下，自身又无力守

住国家的普遍性，最终只能使政治生活沦为彻底无内容的、空洞的形式主义。关于立法权，马克思指出，

黑格尔一方面认为立法权本身内部包含着三个环节，即君主权、行政权和等级要素，另一方面又特别看重

等级要素的环节，因为等级要素能在政府和人民之间起到至关重要的中介作用。马克思紧紧抓住等级要素

的中介作用这一核心观点，指出黑格尔在这里实际上是想用等级制来解决现代政治的特有难题，实现现代

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内在统一。关于该等级制思想的实践意义，马克思主要指出了两个方面：从立场

看，黑格尔明确反对代议制，主张等级制，这是想用复旧的办法来解决现代政治的特有难题；从实际结果

看，这种等级制思想一旦落到实处，只能带来从现代政治向前现代政治、或从现代国家向市民社会的

倒退。

经由这两个层次的批判，马克思明确得出结论：黑格尔给出的三环节式的理论（国家−市民社会−国

家）毫无任何现实根据；黑格尔版本的国家不是解决问题的真正场所。那么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究

竟朝向什么方向发展？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对此问题进行了直接回答，他以美国社会为现实参

照，对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重新思考。以黑格尔的三环节式的理论为参照，我们可以说马克

思在这里提出了另一个三环节式的理论：第一个环节是政治革命带来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离；第二个环节

是国家将促成市民社会的充分发展；第三个环节是充分发展了的市民社会必将反过来吞噬国家。①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环节。马克思在政治革命的框架之下来理解现代世界，强调政治革命带来了市民社

会和政治国家的分离。市民社会以特殊性为原则，市民社会个体之间是相互分离的关系；政治国家以抽象

的普遍性为原则，人在国家中达到了类生活的高度。在此基础之上马克思进一步做出了一个重要判断：现

代国家是真正意义上的基督教国家。从消极的意义上讲，这是指现代国家是抽象的。现代国家只是以政治

的方式达到了抽象的普遍性，就像之前的基督教是以宗教的方式达到了抽象的普遍性一样；从积极的意义

上讲，这是指现代国家是对基督教的扬弃。在基督教那里虽然已经有了人的自由的原则，但基督徒只是通

过想象中的上帝来实现人与人之间的自由共在；在现代国家这里则是通过实际的政治国家来实现人与人之

间的自由共在。马克思强调现代国家是真正意义上的基督教国家，是要进一步指出，虽然现代国家是抽象

的，但现代人会在自己的主观意识中认现代国家是更高的目的，就像在基督教世界中基督徒会在自己的宗

教意识中认上帝是目的一样。当然，现代人要真正做到对国家的政治认同，还需要有宗教精神的支撑。被

下放到市民社会中的宗教恰恰起到了培育宗教精神的作用，这种以超越性和普世性为特征的宗教精神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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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起人们对政治国家的认同。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环节。马克思通过反驳鲍威尔关于人权的观点而明确指出，现代国家以市民社会为

目的，将带来市民社会的充分发展。通过考察各个主要现代国家关于人权的法律（尤其是考察自由、财

产、平等和安全等权利的具体内涵），马克思首先指出，人权的实际内涵就是市民社会中自私自利的个体

的权利，是他们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和践行自己的主观任意的权利。在此基础之上，马克思进一步指出，

现代国家不仅在实践中以市民社会为目的，而且在理论上把市民社会宣布为目的。也就是说，当时流行的

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根本没有看到政治革命的局限性和市民社会的内在问题，只是用自然状态理论来说明市

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自然状态理论首先把市民社会认作是自然状态，是政治国家得以产生的前提。

市民社会中的成员被认作是自然人，市民社会成员的权利被认作是自然权利。自然状态理论再进一步把作

为其前提的市民社会认作是目的，把市民社会中的人认作是真正的人。这样就有了以自然状态理论为基础

的人权理论，该人权理论为国家关于人权的立法提供理由，使国家能够以法律的方式确保市民社会得到充分

发展。

我们最后来看第三个环节。马克思在第一个环节那里指出，现代国家公民会在自己的主观意识中认国

家为目的；马克思在第二个环节那里指出，现代国家在自己的人权理论和法律实践中把市民社会当作目

的。这样，在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就不仅仅是相互分离，而且有两个方向上的相互作用，似乎这两

个方向上的相互作用可以达到一个动态平衡。那么此种平衡是否可以被长久维持？马克思紧接着在《论犹

太人问题》的下篇进一步指出了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关系的第三个环节，即充分发展了的市民社会必将反

过来吞噬国家。马克思指出，市民社会中还会出现另外一种因素，那就是人们对货币的崇拜（即实践的犹

太教）。在市民社会的条件下，被分离开来了的个体必然会陷入对货币这种外部的普遍的中介的崇拜。此

种实践形态的崇拜将取代人们对抽象宗教的信仰，带来宗教精神的衰落。当宗教精神彻底衰落，人们对现

代国家的政治认同将被瓦解，用马克思的话说，实践的犹太教就战胜基督教（既包括基督宗教，也包括靠

宗教精神支撑着的现代国家）。这就是说，市民社会中的个体将不再相信国家是以普遍性为原则，在市民

社会内部的残酷竞争中获胜的强者将会进一步绑架国家来维系其优势地位。也就是说，现代国家注定陷

落，沦为市民社会中强者用来维系其既有地位的工具。以上述这个新版本的三环节式理论为基础，马克思

得出明确结论，市民社会的问题并不能在国家那里得到解决，接下来必须对市民社会本身进行批判。

其次是对市民社会问题的强调。马克思在 1843−1844 年间之所以要对黑格尔的国家哲学进行集中批

判，是因为他充分承认黑格尔所提出的市民社会问题。他不仅在原则上认同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非伦理性

的断定，在对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解析之后，他又更进一步强调指出了市民社会的两大现

实难题。

马克思首先对市民社会的原则进行了重新界定，并据此而断定市民社会具有非伦理性质。黑格尔认为

市民社会有两大原则，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形式。普遍性的形式有双重内涵，既可以指外在的普遍性，也可

以指内在的普遍性。如果它仅仅停留于外在的普遍性，那么市民社会将呈现出反伦理的发展倾向；如果它

达到了内在的普遍性，哪怕这种普遍性还只是有限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伦理功能。以黑格尔的理论为参

照，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要是从特殊性和外在的普遍性这两大原则出发来界定市民社会。在《论犹太

人问题》的下篇，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原则进行了明确界定：“实际需要、利己主义是市民社会的原则；

只要市民社会完全从自身产生出政治国家，这个原则就赤裸裸地呈现出来。”①马克思在这里明确指出，

市民社会的特征由它与政治国家之间的彻底分离关系所规定，它的两大规定性的原则分别是自私自利和实

际需要。自私自利指每个人都把自己的特殊利益和主观任意当作是目的，这是黑格尔意义上的特殊性原

则；实际需要指每个人同时又必须通过与他人的外在联系才能实现自己的目的，这是黑格尔意义上的外在

的普遍性原则。

在指出了市民社会的基本原则之后，马克思明确断定市民社会具有非伦理性：“犹太精神随着市民社

重思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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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完成而达到自己的顶点；但是市民社会只有在基督教世界才能完成。基督教把一切民族的、自然的、

伦理的、理论的关系变成对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因此只有在基督教的统治之下，市民社会才能完全从国

家生活分离开来，扯断人的一切类联系，代之以利己主义和自私自利的需要，使人的世界分解为原子式的

相互敌对的个人的世界。”①黑格尔从特殊性和普遍性原则之间的外在对立关系出发，指出市民社会必然

具有非伦理的倾向。马克思在这里又做了进一步的延伸：市民社会中之所以会有对特殊性原则的充分释

放，是因为普遍性的原则已经被彻底分离出去。在基督教世界，它是天国的原则，被从尘世中分离出去；

在眼前的现代世界，它是政治国家的原则，被从市民社会中分离出去。所以，只有在基督教世界的背景之

下才会有市民社会的充分发展，才会有个体的彻底原子化。经由如此的论述，马克思就彻底否定了市民社

会的伦理功能，市民社会仅仅只是非伦理性的。

在此基础之上，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两大现实难题做了进一步分析，他用货币拜物教（实践的犹太

教）的概念来讲述市民社会中人的自我异化，用无产阶级的概念来讲述贫困和贱民问题。在《论犹太人问

题》的下篇，马克思集中论述了自我异化问题，他以对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关系的分析为背景，从宗教批

判的角度对人的自我异化的内涵进行了明确界定：“让渡是外化的实践。正像一个受宗教束缚的人，只有

使自己的本质成为异己的幻想的本质，才能把这种本质对象化，同样在利己的需要的统治下，人只有使自

己的产品和自己的活动处于异己本质的支配之下，使其具有异己本质−金钱−的作用，才能实际进行活

动，才能实际生产出物品。”②马克思在这里直接用费尔巴哈式的宗教批判的思路来对市民社会中的人的

自我异化现象进行批判。在抽象宗教那里，上帝的本质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在市民社会这里，金钱的本质

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对基督徒来说，只有通过上帝，其存在才能获得根据；对市民社会成员来说，只有通

过金钱，其对于整个社会的意义才能得到承认。通过这个类比，马克思强调指出，市民社会根本没有带来

自由的实现，而是使人普遍陷入被支配的命运。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在讨论等级的现代内涵时，直接讲述了贫困和贱民问题：“市民

社会的等级既不以需要即自然要素为原则，也不以政治为其原则。这里划分开来的群众，他们是仓促形成

的，他们的形成本身是任意的而且不是组织的。这里的特点只是，丧失财产的人们和直接劳动的即具体劳

动的等级，与其说是市民社会的一个等级，还不如说是市民社会各集团赖以安身和活动的基础。”③马克

思在这里指出，市民社会中既没有以自然为基础的等级，也没有以政治为内涵的等级。如果要说市民社会

中还有等级，那么等级在这里仅仅意味着市民社会中人在财富上的实际不平等。这也就是说，市民社会虽

然承认人与人之间的抽象平等关系，但这个法律前提的最终结果却是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在关于社会不

平等的画面中，马克思特地提到了丧失财产的人们和直接劳动的等级。这个群体在黑格尔那里的形象和在

马克思这里的形象刚好相反：在黑格尔那里他们是贱民，不仅在物质上贫困，而且在精神上仇富和反社

会，他们的存在代表着社会的解体。在马克思这里，这个群体有着自相矛盾的两方面规定性：他们一方面

因市民社会而丧失财产，代表着社会的解体；另一方面又是劳动的实际承担者，是以私有财产为原则的市

民社会的基础。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进一步用无产阶级的概念来界定这个群体。“德国解放

的实际可能性到底在哪里呢？答：就在于形成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

民社会阶级，形成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形成一个由于自己遭受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

域……社会解体的这个结果，就是无产阶级这个特殊等级。”④马克思在这里明确用无产阶级的概念来界

定这些丧失了财产、彻底处于被支配状态、在市民社会中从事实际劳动的人。借助于无产阶级概念，马克

思再次强调指出了市民社会的内在矛盾和必然解体。无产阶级集中体现了市民社会的内在矛盾，因为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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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在市民社会中从事实际的生产劳动，另一方面又因绝对贫困而被甩出市民社会之外。无产阶级是“并

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无产阶级代表着市民社会的解体，则是说她作为新兴市民社会的产

物，不仅代表着传统的特权社会的解体，同时更代表着市民社会本身的解体。

综上所述，可以说马克思在 1843−1844 年间的市民社会理论是在与黑格尔法哲学的直接交锋中展开

的：马克思在政治革命的理论框架之下，认同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非伦理性的分析，并对黑格尔所提供的

解决问题方案进行了反驳；通过对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解释，马克思彻底否定了市民社会

的伦理功能，并对市民社会必将导致的两大难题进行了更加深入的分析。如此，马克思就把市民社会批判

提升为思想的首要任务。

三、马克思论市民社会的非伦理性

马克思 1844 年来到巴黎以后开始集中研究政治经济学，并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来展开对市民社会

的解剖。在 1844−1848 年间，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经历了又一轮发展。概要地说，他主要在三个层次上

进一步发展了市民社会理论。其一，在新的历史条件之下，重新解析私有财产的具体内涵，洞见到了市民

社会内部的权力关系；其二，在关于阶级统治的新理论框架之下，重新分析了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关

系；其三，从资产阶级社会的角度，进一步论述了市民社会的非伦理性。
 （一）对市民社会内部权力关系的批判
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即从工人陷入贫困这一重要现实出

发，追问致使这一结果的实际原因。沿着这个思路，马克思依次分析了异化劳动的四个规定性，得到了异

化劳动的概念。首先是工人和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异化，即工人的劳动产品并不属于自己，这是在劳动结果

的层次上所发生的异化。我们可以直接看到，正因为有了这个层次的异化，工人才会越劳动越贫穷。其次

是工人和自己的劳动的异化，即工人的劳动本身不属于自己，是被强制的劳动，这是在劳动过程中发生的

异化。马克思明确指出，工人的劳动成果之所以不属于自己，是因为工人的劳动本身不属于自己。这也就

是说，异化劳动的第一个规定性是导致异化劳动第一个规定性的直接原因。再次，是工人和自己的本质

 （类生活）的异化，即工人被迫把劳动当作是维持其动物性的肉体存活的手段。这也就是说，工人之所以

会接受被强制的劳动，是因为他们要维持自己的肉体性的存活。换言之，异化劳动的第三个规定性是导致

第二个规定性的原因。最后，是工人同他人的异化，即工人和不是工人的另一群人之间是异化的关系。关

于最后一个规定性和前面三个规定性之间的关系，马克思特别指出，前面三个层次上的人的异化只有通过

人和他人的关系才能得到实现。

这四个规定性合在一起，马克思同时得出了两个结论：首先，私有财产（落实下来是没有财产的工人

阶级和有产者阶级）是异化劳动的原因，异化劳动意味着工人被奴役，它是工人陷入贫困的根本原因。其

次，私有财产（有产者阶级的私有财产）同时又是工人的异化劳动的结果。“通过异化的、外化的劳动，

工人生产出一个对劳动格格不入的、站在劳动之外的人对这个劳动的关系。工人同劳动的关系生产出资本

家同这个劳动的关系。”①这就是说，私有财产不仅使工人被资本家支配，而且还会进一步地再生产出这

种支配关系。

如此，马克思就达到了异化劳动的概念，并通过异化劳动的概念揭示出了私有财产的实际内涵。私有

财产不仅意味着个体自由，更意味着一群人对另一群人的实际支配。即，马克思在这里已经通过异化劳动

的概念把握住了市民社会的内在矛盾性，即自由与奴役之间的矛盾。一方面，市民社会是现代世界的伟大

成就，它在私有财产的关系中承认每一个人的独立人格地位，实现了对特权原则的超越；另一方面，在抽

象平等的形式之下，私有财产的实际内容依然是人对人的支配，人与人之间的依附关系并没有被真正废

除。那么，市民社会内部的这一内在矛盾为什么能够得到维持？

重思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中文第 1 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年，第 100 页。

23



 （二）对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关系的重新阐释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阐述，正面回

答了这个问题。从市民社会内部的权力关系出发，他们在这里已经超越了政治革命的理论框架，形成了阶

级统治的新理论框架。从阶级统治的角度出发，他们分三个环节对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重

构，并进一步回答了市民社会为什么具有内在的矛盾性。简要地说，第一个环节是传统社会的解体和以纯

粹私有制为内容的市民社会的出现；第二个环节是市民社会中的统治阶级借助于现代国家为其特殊利益提

供普遍形式；第三个环节是市民社会成功地把国家作为“外部国家”包容于自身之中。

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指出，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关系的首要特征，是政治革命带来了市民社

会与现代国家之间的分离。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则进一步指出，这里最要紧的是在生

产力发展的推动之下，私有制本身发生了变革，从以政治共同体面目出现的私有财产，变为与共同体分离

的、以纯粹私人面目出现的私有财产。“部落所有制经过了几个不同的阶段−封建地产，同业公会的动

产，工场手工业资本−才发展为由大工业和普遍竞争所引起的现代资本，即变为抛弃了共同体的一切外

观并消除了国家对所有制发展的任何影响的纯粹私有制。……由于私有制摆脱了共同体，国家获得了和市

民社会并列并且在市民社会之外的独立存在。”①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纯粹私有制是我们理解市民社会

和现代国家之间分离关系的关键。在传统社会中，因为所有制是以政治共同体面目出现的，所以没有作为

一个相对独立领域而存在的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②传统社会的解体意味着私有制摆脱了共同体，于是

有了与国家相对分离开来的市民社会。

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指出，现代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关系的第二个特征是，现代国家以市民

社会中个体的权利为目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则更进一步指出，现代国家之所以以

市民社会为目的，不是因为它在理论上陷入了错误，而是因为市民社会内部的权力关系。“现代国家是与

这种现代私有制相适应的。……因为资产阶级已经是一个阶级，不再是一个等级了，所以它必须在全国范

围内而不再是在一个地域内组织起来，并且必须使自己通常的利益具有普遍的形式。”③马克思、恩格斯

在这里主要强调了两点：第一，市民社会不仅仅是私人相互交往的领域，随着工业革命和普遍竞争，市民

社会中已经形成了掌控着整个社会的统治阶级，即掌管着工业和商业资本的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一方面吞

没掉了以前存在过的有财产阶级，另一方面又制造出了从属于自己的无产阶级。第二，政治革命实际上只

是第二步的，资产阶级通过政治革命为在市民社会中已经形成了的财产关系提供普遍形式。

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指出，现代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关系的第三个特征是充分发展了的市民

社会进一步导致现代国家的衰落。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则更进一步指出，国家从一开

始就是资产阶级实现其统治的工具。“由于私有制摆脱了共同体，国家获得了和市民社会并列并且在市民

社会之外的独立存在；实际上国家不外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采取的一

种组织形式。目前国家的独立性只有在这样的国家里才存在：在那里等级还没有完全发展成为阶级……德

国的情况就正是这样。现代国家的最完善的例子就是北美。法国、英国和美国的一些近代作家都一致认

为，国家只是为了私有制才存在的，可见，这种思想也渗入日常的意识了。”④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告

诉我们，现代国家虽然与市民社会相分离，但它实际上只是黑格尔意义上的在市民社会内部的“外部国

家”。⑤通过对比德国和美国，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现代国家不是高于市民社会的目的，只是让既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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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社会（市民社会中资产阶级的支配地位）得到普遍承认和实现自我维系的必然形式。在这个意义上它

最多只是黑格尔所说的“外部国家”。在黑格尔那里，“外部国家”属于市民社会的领域，它通过行使司

法和保障功能来维持市民社会的持续运转；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这里，现代国家属于资产阶级的统治结构，

它作为一个环节支撑起资产阶级对整个社会的支配。

上述三个环节合在一起，马克思、恩格斯就构建起了一个新的三环节式的理论。如果说黑格尔用“国

家−市民社会−国家”的结构来阐释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那么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则用“市民社会−国家−
市民社会”的反结构来重新论述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黑格尔在其三环节式理论中强调，国家是二者之

间关系中的主题，它不仅为市民社会发展提供条件，而且同时对其发展进行统摄和限定，使其仅仅只是现

代伦理生活中的一个环节。马克思、恩格斯在这个新三环节式的理论中则强调，市民社会中的资产阶级是

这一关系的主体，其通过国家让市民社会中的私有财产关系获得了普遍的形式，得到了来自社会的普遍承

认。通过这个三环节式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揭示出了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结构，并在此基础之上具体

说明了市民社会中的私有财产关系为什么同时具有正相反对的双重内涵。在以法律为根据而最终确立起来

的私有财产关系中，存在着形式与内容之间的矛盾：就其形式来说它是普遍的，意味着对个体自由的承

认；就其内容来说它是排他的，意味着一群人对另一群人的支配。
 （三）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反伦理倾向的批判
1845 年以后，马克思很少再直接使用“市民社会”的概念（“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英译 “civil

society”），取而代之的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概念（英译 “modern bourgeois society”）。这其中的

道理不难理解：“市民社会”（“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与传统社会解体和新兴市民阶层出现的历史背

景直接相关；“现代资产阶级社会”（“modern bourgeois society”）则是指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都已经完

成 之 后 的 现 代 社 会 。 如 果 借 用 上 文 中 所 提 到 的 三 环 节 式 理 论 来 解 释 ，“ 市 民 社 会 ”（“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指的是第一个环节上的市民社会，其核心的内涵仅仅只是纯粹的私有制；“现代资产阶级

社会”（“modern bourgeois society”）则是指第三个环节上的市民社会，它指经过了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

的双重改造、以资产阶级为统治阶级的现代社会。马克思虽然把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转换成了现代资产

阶级社会的概念，但他并没有放弃对黑格尔问题即市民社会的非伦理性问题的进一步思考。马克思在

1848 年的《共产党宣言》中，通过揭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本原则和发展趋势，进一步论述了现代资产

阶级社会的反伦理倾向。

马克思首先从原则的高度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内在矛盾进行了界定。“资产阶级在它取得了统治的

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

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

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①通过讲述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与传统社会之间的根本

差别，马克思直接给出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两大原则：在形式上是自由的原则，在内容上是权力的原

则。形式上的自由原则同时包括特殊性和外在普遍性两方面的内涵：特殊性指废除传统伦理关系，制造出

原子式的个体；外在普遍性指现代社会中个体必须通过商品交换而普遍相连。内容上的权力原则，指资本

家之相对于被雇佣的劳动者的权力。马克思特别指出，形式上的自由原则被内容上的权力原则所绑架，因

此人和人之间关系的核心内容归根结底仍旧是剥削，即权力原则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首要原则。

马克思进一步从发展趋势的角度说明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反伦理倾向。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

明确指出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两大必然发展趋势：一是合理化，二是全球化。合理化是指，在竞争的条

件之下资本必然会与技术合谋，带来对生产工具的不断变革，并进而带来对生产关系乃至全部社会关系的

不断变革。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合理化的发展趋势必将带来对社会内部所有固定的伦理机制的彻底废除。

 “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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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不得不用

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①即合理化的发展趋势不仅使传统社会中的等级和

行会归于瓦解，它更将使任何现代意义上的等级和同业公会都不可能再被产生出来。也就是说，黑格尔所

强调的那种内在于市民社会中的伦理机制将彻底丧失其存在可能。

全球化是指资本必然会突破国家的界限，在全世界范围内谋求发展。也就是说，资本与国家之间的关

系是双重的：一方面，资本必须借助国家才能获得合法地位和必然的外部保障；另一方面，资本的原则与

作为伦理共同体的国家的原则相互差异，资本的全球化将使它所凭靠的国家日益丧失伦理共同体的功能。

在马克思的年代，人们看到的往往只是资本与国家之间关系的第一重内涵。因为资本的全球化在当时所带

来的是野蛮的殖民主义，是宗主国相对于殖民地国家和地区的优势地位，所以资本与国家之间的张力还没

有充分显现。在 170 年后的今天，在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我们看到的则是这两重内涵的同时实

现。从资本与国家之间的张力来看，资本的全球化一方面使发达国家的资本在全球市场中占有更加垄断性

的优势地位，另一方面，它也同时在本国制造出了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也就是说，资本的全球化将使国

家充分暴露其仅仅只是“外部国家”的实质，使它无法继续维持其作为伦理共同体的形象。

在此基础之上，马克思进一步断定，在经济危机的条件之下，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两大发展趋势必然会

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一方面，合理化和全球化在导致生产力发展的同时，还会带来对伦理生活的巨大毁

坏，合理化使社会内部的伦理机制被瓦解，全球化撕掉了罩在国家上的伦理共同体的面纱。另一方面，由

于社会化的生产力与纯粹的私有制之间的原则矛盾，资产阶级社会必然会陷入一次又一次的危机。在危机

的条件之下，不仅会有对社会生产力的极大破坏，更有对整个共同体生活的极大破坏。经济危机必然会导

致大量贫困人口的出现；而资产阶级社会由于其合理化和全球化的进程，在国家层面已失去了维护伦理共

同体的能力。因此，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由于其自身的发展逻辑，必然不具备消化这些在经济危机的条件下

产生的大量过剩人口的能力。这些曾经用自己的劳动扛起整个社会的人们现在将无处安身、无路可走。这

对于声称以个体自由为原则的资产阶级政权来说将是巨大的危险，它或者导致政治上的极大反动，或者导

致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

结 论

综合全文三部分的内容，我们可以把市民社会的非伦理性问题称为“黑格尔−马克思问题”。黑格尔

首先提出了市民社会的非伦理性问题，并把它看作现代社会的根本难题。为了克服市民社会的反伦理倾

向，黑格尔同时给出了解决问题的道路，强调国家必须对市民社会的发展进行限定、统摄和引领。马克思

在新的历史条件之下，对黑格尔所提出的市民社会问题做了进一步的深化。他先是在理论上对黑格尔的国

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直接反驳，然后又分两步完成了对市民社会问题的重新界定。首先，马克

思以北美为现代国家的完善形态，他参照着北美社会的实际情况对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重新

阐释。马克思看到现代国家根本无力对市民社会的发展进行限定，它只能反过来以市民社会为目的。在此

基础之上，他断定市民社会并不具有伦理功能，并强调指出市民社会必然导致的贫富分化和自我异化问

题。经由这一步，马克思就把黑格尔的具有双重性质的市民社会概念转化为只具有反伦理倾向的市民社会

概念。其次，马克思以在英国、德国等多个欧洲国家已经出现的工人贫困问题为现实背景，再次对市民社

会问题进行追问。他通过追问市民社会内部私有财产关系的现实内涵，洞察到了内在于市民社会内部的权

力关系。然后，再从市民社会内部的权力关系出发，重新阐释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具体分析了资

产阶级的阶级统治结构，指出现代国家已被以资产阶级为主导的市民社会成功内化为其内部的一个环节。

在此基础之上，马克思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本原则和发展趋势进行断定。马克思指出，现代资产阶级

社会在形式上以自由为原则，在内容上以资本为原则，因此它依然具有市民社会的形象。马克思同时还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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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指出，这个版本的市民社会注定无法长期存在，它不仅具有强烈的反伦理倾向，还必然会陷入经济危

机。在经济危机的条件之下，伦理机制的缺乏会把危机的政治效应放大，自由主义政治与资本主义经济和

谐共生的画面将难以维系。

 “黑格尔−马克思问题”并不仅仅只是属于黑格尔和马克思他们那个时代的问题，它是直至今天依然

还在困扰着我们的根本难题。黑格尔洞见到了市民社会的非伦理性，断定自由主义政治所预设的现实前提

根本就不存在。马克思在他的基础之上进一步看到市民社会已被资产阶级所主导，主导了市民社会的资产

阶级又进一步绑架了持自由主义立场的现代国家。这样，马克思就把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非伦理性的判断

进一步发展为对现存资本主义社会的断定，他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经济+自由主义政治”的模式注定无法

长期持续。

在一定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这之后 170 多年的历史都是对这个难题的不断回应。一方面，资本主义

社会经历了三次重要转型，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到“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或者与法西斯主义政治共

舞，或者与福利国家共存）再到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它在新自由主义的阶段似乎是以一个更高级的版

本再次恢复了马克思当年所面对的现代社会的核心框架。另一方面，无产阶级革命在欧洲之外的世界先行

取得成功，带来了“实存的社会主义”（really existent socialism）。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实际上是在社会

主义的条件下重新提出现代国家和以市场经济为主要内容的社会领域之间的关系问题，重新探索解答“黑

格尔−马克思问题”的现实道路。在 2008 年的金融危机之后，“民主+资本主义”的模式之脆弱性和无法

持续性已经充分显露，在全球范围内现代民主政治的前途再次显得危机重重。在此背景之下，来自西方发

达国家的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误解和担忧也同时被进一步放大。可以说，在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现实条件之

下，“黑格尔−马克思问题”在今天再次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问题。

〔本文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重解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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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hinking Karl Marx’s Theory of Civil Society
ZHANG Shuangli

Abstract:  It is pointed out in this paper that the “Hegel-Marx Problem” is the key thread for us to study

Marx’s theory of civil society. It mainly means the non-ethical or anti-ethical nature of civil society. Hegel is

the one who has firstly analyzed the anti-ethical determination of civil society. He took this as the ultimate

problem for modern societies. Under the new historical conditions, Marx has then deepened the connotation

of  this  problem through two steps.  Firstly,  based  on the  concrete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ate  and civil  society,  he  arrived at  the  judgment  that  civil  society  has  not  any ethical  functions at  all  and

that its development is only of the anti-ethical  tendencies.  Then, through the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power

relationship within the sphere of civil society, he developed a new vers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ivil

society  and  modern  state  within  the  theoretical  paradigm  of  class  domination.  Based  on  this,  he  has

transformed  the  concept  of  civil  society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into  the  concept  of  modern  bourgeois

society. Connected with this, he has developed Hegel’s judgment about the anti-ethical determination of civil

society  into  the  judgment  about  the  developmental  tendency  of  modern  bourgeois  society.  Marx  argued

clearly  that  the  model  of “ capitalist  economy  +  liberal  politics”  was  necessarily  unsustainable.  It  is  also

argued  in  the  conclusion  part  of  the  paper  that  we  could  rethink  the  relevance  of  Marx’ s  theory  of  civil

socie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is “Hegel-Marx 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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